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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退稅條件 



外籍旅客： 

持下列證照入境且自入境日起在中華民國境內
停留日數未達一百八十三天之旅客 
 
非中華民國之護照 。 
未加註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護照 
旅行證。 
入出境證。 
臨時停留許可證（註：僅限於國際機場及國 
   際港口申辦退稅） 

一、申請退稅條件 



遊客需攜護照(出入境許可證)在標有核准銷 

   售特定貨物退稅標誌的商店購物，同一天 

   向同一家商店購物含稅金額達新臺幣2,000 

   元(含)以上，並取得店家交付之退稅明細申 

   請表，且於購物日90天內離開臺灣 

一、申請退稅條件 

自105.05.01 
退稅標誌 



遊客需攜護照(出入境許可證)在標有核准銷 

   售特定貨物並具現場小額退稅服務標誌的 

   商店購物，同一天向同一家商店購物累計  
   含稅消費金額在新臺幣二萬四千元以下， 
   可由該特定營業人辦理現場退稅 

一、申請退稅條件 

自105.05.01 
退稅標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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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退稅條件(一) 
民營退稅業者及特定營業人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應注意事項 

項      目  現制  新制  

施行日期  至2016.4.30止  自2016.05.01實行  

消費退稅商店  
指定商店如百貨公司、 

特產店…...等  

 
指定商店如百貨公司、 

特產店…...等  
需向民營退稅業者締結契約， 

並經其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
登記之營業人。 

 

退稅條件  
 

消費額 
同日同店消費額逾 

新台幣3千元  
同日同店消費額 
逾新台幣2千元  

特定貨物攜帶出境
時限  

30日內  90日內  

退稅額  

營業稅  實價內含的5%稅款  

手續費  0 退稅款的14%  

退稅形式  現金 現金、支票及信用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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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請退稅條件(二) 
民營退稅業者及特定營業人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應注意事項 

項      目  現制  新制  

施行日期  至2016.4.30止  自2016.05.01實行  

退稅地點  

領有小額退稅 
標誌之商店 

稅額1千元以內，
可向領有小額退
稅標誌之商店現
場申辦  

累計含稅消費金額在新臺幣二萬四千元以下者,

可向購買商店申請退領現金，但下列除外: 
1.當次來臺旅遊期間，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

累計超過新臺幣12萬元者。 
2.同一年度內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累計超過

新臺幣24萬元者。 

國際機場 
或國際港口 

稅額1千元以上，
限由國際機場或
國際港口申辦  

除小額退稅已申請者外，均可申辦。 

特約市區 
退稅櫃檯 

無 

1.由民營退稅業者於4家百貨公司設置。 
2.旅客以信用卡(VISA、MASTER)預刷含稅消費

金額之7%擔保金，可申請領取退稅款 
3.旅客須於20天內出境，且於機場港口報到查

驗，否則預刷的擔保金額不會返還。 

機場捷運 
台北車站A1站 

無 待上線 



二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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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流程 



旅客消費 特定營業人登錄消費資料 
給予退稅明細申請表 

至退稅櫃檯或自動退稅機具
列印退稅明細核定單 

or 

海關查驗作業 
完成退稅 

可採現金、支票、信用卡 
(銀聯卡、JCB、VISA、MASTER) 

二、系統操作-退稅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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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消費 

二、系統操作-小額現場退稅流程 

現場小額退稅特定營業人登錄消費
資料給予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 

完成現金退稅 



三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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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稅地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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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 

退稅地點：設置於機場或港口的海關「外籍旅客退稅櫃台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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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 
 退稅地點：設置於機場或港口的海關「外籍旅客退稅櫃台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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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_松山機場 

退稅地點：設置於機場或港口的海關「外籍旅客退稅櫃台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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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_桃園國際機場(T1) 

退稅地點：１Ｆ出境大廳，海關櫃台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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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_桃園國際機場(T2) 

退稅地點：２Ｆ伴手禮大街，海關櫃台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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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_台中機場 

退稅地點：國際線航廈１Ｆ大廳，海關櫃台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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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稅地點_高雄小港國際機場 

退稅地點：國際線航廈３Ｆ出境大廳，海關櫃台旁 



四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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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境前發生退、換貨 



1、旅客離境前發生退貨或換貨等情況，應提 

      供下清單，由原開立商店收回重新開立： 

      ◆原始統一發票 

      ◆原退稅明細申請表 

2、如退、換貨後當日購買退稅範圍內貨物的 

      含稅總金額已不足新臺幣2,000元者，外 

      籍旅客不得申請退還該筆稅款，原開立商 

      店無需重新開立退稅明細表單交付旅客  

3、前項退、換貨，如外籍旅客已領取該退稅 

     款，該外籍旅客應向該商店繳回原退稅款， 

     方能辦理退、換貨事宜。 

 

四、出境前發生退、換貨 



五、 電子化自動退稅機具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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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電子化自動退稅機具操作(KIOSK) 
 



護照掃瞄處 

核定單 
查驗單 

單據列印處 

信用卡刷卡處 

退稅明細單、
查驗單掃瞄處 

KIOSK_功能位置圖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首頁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語言選擇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證照掃描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勾選退稅項目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須查驗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無須查驗or查驗 通過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選擇信用卡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-選擇現金 



異常定義： 

遇網路中斷致退稅系統無法營運或電子化自

動化退稅機具(KIOSK)查無資料或異常時 

啟動時機：外籍旅客持特定營業人開立

人工退稅明細申請表，改至民營退稅業者之

退稅服務櫃台申請退還營業稅 

自動化退稅機具-異常作業 



自動化退稅機具_異常查無資料 



客服專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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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制上線前專線 
(02)-7745-7977 

itrs.test@tradevan.com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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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A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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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結束 


